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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已于2024年9月24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召开2024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由于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还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和互联网向A股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根据相关规定，现再次将公司2024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特别提示：
本通知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要求编制，H股股东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请参见

公司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披露易网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网
站（www.gf.com.cn）向H股股东另行发出的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涉及融资融券、约定购回、转融通业务相关账户、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深股通投资者的投
票，应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参与深
股通上市公司网络投票实施指引》等有关规定执行。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已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召开

本次会议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

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4年10月15日（星期二）下午14:00时开始；
（2）A股网络投票时间：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4年 10月 15日（星期二）上午 9:
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4年 10月 15
日（星期二）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A股股东提

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A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A股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

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4年10月9日。
7．出席对象：
（1）A股股东或其代理人：于股权登记日（2024年10月9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书面形式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授权委托书模板详见附件1）；

（2）H股股东登记及出席，请参见本公司于香港联交所披露易网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网
站（www.gf.com.cn）向H股股东另行发出的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通知；

（3）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4）公司聘请的律师代表及其他中介机构代表；
（5）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26号广发证券大厦40楼4008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全部具有合法性和完备性。具体审议提案如下：
表一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修订《广发证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广发证券2024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
√

1．关于修订《广发证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规
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对《广发证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进行修订。《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联交易管理制度》修订对照表请见附件3。

2．关于《广发证券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2024年1-6月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4,362,371,717.16元，母公司净利润
为4,628,800,375.60元，截至2024年6月30日，母公司期末未分配利润为31,134,229,822.98元。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金融企业财务规则》、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机构字〔2007〕320号
文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从股东利益和公司发展等综合因素考虑，公司2024年度中期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以公司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股份数扣除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数为基数，拟向全
体股东每 10股分配现金红利 1.0元（含税）。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
的，拟维持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以公司现有股本7,621,087,664股扣除已回购A股股份
15,242,153股后的 7,605,845,511股为基数计算，共分配现金红利 760,584,551.1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30,373,645,271.88元转入下一期间。本次现金分红占2024年1-6月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
润比例为17.44%。

公司2024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于该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两
个月内实施，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包括但不限于开设并操作派息账户等利润分
配实施相关具体事宜。A股及H股的派息日为2024年11月28日。A股股息以人民币派发；H股股息
以港币派发，实际金额按公司股东大会召开日期前五个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换港币
的平均基准汇率计算。

本议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并披露。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会议登记方法
1．A股股东
（1）登记方式：现场、电子邮件、传真或信函登记
（2）登记时间：2024年10月10日上午8:30-12:00，下午13:00-17:00
（3）登记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26号广发证券大厦首层大堂前台
（4）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法人股股东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股东单位公司印章，单位授权委托书（请见附件1）和出

席人身份证（单位法定代表人出席的须携带法定代表人的证明文件）办理登记手续；社会公众股股东
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证券账户卡（原件及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受托代理人持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原
件及复印件）、亲笔签名的授权委托书（请见附件1）、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办理
登记手续。

2．H股股东
详情请参见本公司于香港联交所披露易网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网站（www.gf.com.cn）向

H股股东另行发出的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二）会议联系方式
1．联系电话：020-87550265，020-87550565；传真：020-87554163；电子邮箱：gfzq@gf.com.cn。
2．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26号广发证券大厦51楼，邮政编码：510627。
3．联系人：王硕、刘伯勋。
（三）会议费用
出席会议的股东费用自理。
四、A股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A股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

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2。
五、备查文件
1．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附件1：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2：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3：《广发证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修订对照表。
特此通知。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月十一日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单位）作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0776，股票简称：广发证券）的股东，兹委

托 先生（女士）（身份证号码： ），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特授权如下：

一、代理人□有表决权/□无表决权
二、本人（本单位）表决指示如下：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提案

关于修订《广发证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广发证券2024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
√
√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三、本人（本单位）对审议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代理人□有权/□无权按
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证券帐户号码：
委托人身份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本公司股票性质：
□国有法人 □境内一般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基金、理财产品等
委托人持有本公司股票数量： 股
委托人联系电话：
委托人联系地址及邮编：
委托书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书有效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代理人签字：
代理人联系电话：
注：本授权委托书各项内容必须填写完整。本授权委托书剪报或复制均有效。
附件2: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776；投票简称：广发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会议审议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于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4年10月15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陆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0月15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

束时间为2024年10月15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
2．A股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

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数字证书”或“深圳证券交
易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
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3: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修订对照表

原条款
条目

第一条

第十一条

条款内容

为了规范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的关联交易行为，维护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
投资者和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香港上市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及《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制度。

……
根据《香港上市规则》，关连交易是指公司及/或
其任何附属公司（以下简称“本集团”）与关连人
士之间进行的交易；以及与第三方进行的指定类
别交易，而该交易可令关连人士透过其于交易所
涉及实体的权益而获得利益。关连交易可以是
一次性的交易或持续性的交易。持续性关连交
易为日常业务中预期在一段时间内持续或经常
发生的涉及提供货物、服务或财务资助的关联交
易。“交易”包括资本性质和收益性质的交易，不
论该交易是否在本集团的日常业务中进行，而包

括以下类别的交易：
……

（六）发行公司或其附属公司的新证券，包括包销
或分包销证券发行；

……

新条款
条目

第一条

第十一条

条款内容

为了规范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的关联交易行为，维护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
投资者和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香
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
称“《香港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制

度。

……
根据《香港上市规则》，关连交易是指公司及/或
其任何附属公司（以下简称“本集团”）与关连人
士之间进行的交易；以及与第三方进行的指定类
别交易，而该交易可令关连人士透过其于交易所
涉及实体的权益而获得利益。关连交易可以是
一次性的交易或持续性的交易。持续性关连交
易为日常业务中预期在一段时间内持续或经常
发生的涉及提供货物、服务或财务资助的关连交
易。“交易”包括资本性质和收益性质的交易，不
论该交易是否在本集团的日常业务中进行，而包

括以下类别的交易：
……

（六）公司或其附属公司发行新证券、或出售或转
让库存股份，包括包销或分包销证券发行或库存

股份出售或转让；
……

修订依据

根据新颁布
或修订的外
规 修 订 ，如

《上市公司独
立董事管理
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
第 1 号 ——
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

等。

根据《香港上
市 规 则》第
14A.24（6）条
修订，并优化

表述。

第十八条

第十九条

第二十条

第二十七
条

第二十八
条

第二十九
条

第三十条

附录（四）

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30万元人
民币以上的关联交易，应当及时披露；交易金额
在300万元人民币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绝对值0.05%以上的，并应提交董事会
批准；交易金额在3000万元人民币以上、且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以上的，

并应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与关联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发生的交易金
额在300万元人民币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以上的关联交易，应当
及时披露；交易金额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且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1%以上
的，并应提交董事会批准；交易金额在3000万元
人民币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

对值2.5%以上的，并应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审议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关联交易事项
时，公司应及时通过董事会秘书将相关材料提交
独立董事进行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在作出判断
前，可以聘请中介机构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作为其判断的依据，相关费用由公司承担。

……
（一）完全豁免的关连交易须遵守本制度第二十

八条年度审核的有关规定。
（二）部分豁免的一次性关连交易须遵守本条第
（三）（1）（A）款公告的处理原则，及本条第（三）
（1）（F）款申报的处理原则。部分豁免的持续性
关连交易须遵守本条第（三）（2）（A）款的处理原

则。
……

年度审核的要求如下：
……

（三）公司必须于其年度报告付印至少10个工作
日前，将审计师函件副本送交香港联交所。

（四）公司必须容许（并确保持续关连交易的对手
方容许）审计师查核上述各方的账目记录，以便

审计师就该等交易作出报告。
（五）如独立非执行董事及╱或审计师未能按规
定确认有关事宜，公司必须尽快通知香港联交所
及刊登公告。香港联交所或要求公司重新遵守
公告及股东批准的规定，亦可能施加其他条件。

（六）如本集团签订了一份有固定期限及固定条
款的协议，而该协议涉及：

……

公司披露关联交易事项时，应当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提交以下文件：

……
（三）董事会决议、决议公告文稿和独立董事意见

（如适用）；
……

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披露的关联交易公告应
当包括以下内容：

……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

“关连人士”包括：
……

此外，香港联交所可不时决定某些人士或实体应
被视为中国发行人的关连人士（就上市规则第
14A章的关连交易规定而言）。香港联交所一般
不会视中国政府机关为上市发行人的关连人
士。但是，香港联交所或会要求上市公司解释其
与某个中国政府机关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应将该
政府机关视为关连人士之理由。如香港联交所
决定该中国政府机关应被视作为关连人士，则上
市公司必须遵守因此而产生的任何附加责任。

第十八条

第十九条

第二十条

第二十七
条

第二十八
条

第二十九
条

第三十条

附录（四）

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30万元人
民币以上的关联交易，应当提交董事会批准并及
时披露；交易金额在3000万元人民币以上、且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以上

的，并应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与关联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发生的交易金
额在300万元人民币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以上的关联交易，应当
提交董事会批准并及时披露；交易金额在 3000
万元人民币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绝对值2.5%以上的，并应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本制度规定应当披露的关联交易事项，应当经独
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过半数
同意后，提交董事会审议。公司应及时通过董事
会秘书将相关材料提交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在
作出判断前，可以聘请中介机构出具独立财务顾
问报告，作为其判断的依据，相关费用由公司承

担。

……
（一）完全豁免的关连交易可豁免遵守股东批准、

年度审阅及所有披露规定。
（二）部分豁免的一次性关连交易须遵守本条第
（三）（1）（A）款公告的处理原则，及本条第（三）
（1）（F）款申报的处理原则。部分豁免的持续性
关连交易须遵守本条第（三）（2）款的处理原则

（可豁免遵守股东批准）。
……

年度审核的要求如下：
……

（三）公司必须容许（并确保持续关连交易的对手
方容许）审计师查核上述各方的账目记录，以便

审计师就该等交易作出报告。
（四）如独立非执行董事及╱或审计师未能按规
定确认有关事宜，公司必须尽快通知香港联交所
及刊登公告。香港联交所或要求公司重新遵守
公告及股东批准的规定，亦可能施加其他条件。

（五）如本集团签订了一份有固定期限及固定条
款的协议，而该协议涉及：

……

公司披露关联交易事项时，应当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提交以下文件：

……
（三）董事会决议、决议公告文稿和独立董事专门

会议决议；
……

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披露的关联交易公告应
当包括以下内容：

……
（九）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

“关连人士”包括：
……

香港联交所一般不会视中国政府机关为上市发
行人的关连人士。但是，香港联交所或会要求上
市公司解释其与某个中国政府机关之间的关系，
以及不应将该政府机关视为关连人士之理由。
如香港联交所决定该中国政府机关应被视作为
关连人士，则上市公司必须遵守因此而产生的任

何附加责任。

根据《上市公
司独立董事
管理办法》第
二十三条及

《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
市 规 则》第
6.3.6条修订。

根据《上市公
司独立董事
管理办法》第
二十三条及

《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
市 规 则》第
6.3.6条修订。

根据《上市公
司独立董事
管理办法》第
二十三条、第
二十四条修

订。

根据《香港上
市 规 则》第
14A.74 条 修

订。

根据《香港上
市 规 则》第
14A.57 条 修

订。

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
号 —— 主 板
上市公司规
范 运 作》第
3.5.21 条 修

订。

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南第2
号 —— 公 告
格式》修订。

根据《香港上
市 规 则》第
19A.19 条 修

订。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A股） 粤照明B（B股）
股票代码：000541（A 股） 200541（B 股）
公告编号：2024-061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监事换届选举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因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且公司已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出了第十届监
事会股东代表监事，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2024年10月1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职代会
第八次会议，经全体职工代表投票表决，同意选举张修波先生、苏厚旭先生担任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职
工监事，张修波先生、苏厚旭先生将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三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
届监事会，任期与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一致。张修波先生、苏厚旭先生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会
2024 年10月10日

附：职工监事简历
张修波：男，1974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1996年进入公司工作，1996年7月至1999年

2月在普泡车间工作，1999年2月至2001年1月任廊坊分厂设备主管兼带班长，2001年1月至2005年
12月任纸品车间设备主管兼带班长；2005年12月至2007年2月任工程部科员，2007年2月至2008年
8月任中灯车间主任助理；2008年8月至2010年5月任中灯车间车间主任；2010年5月至2015年7月
任单端灯车间车间主任；2015年7月至2017年12月任卤素灯车间车间主任；2017年12月至2020年9
月任高明线路板车间车间主任；2020年9月至2021年5月任采购部部长；2021年5月至2024年5月任
招投标中心主任；2024年4月至2024年6月任招投标中心主任、高明分公司党总支书记、总经理,佛山
照明禅昌光电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佛山泰美时代灯具有限公司董事长；2024年6年至今任高明分公司
党总支书记、总经理,佛山照明禅昌光电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佛山泰美时代灯具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修波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是失
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
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苏厚旭：男，1991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曾任广东中旅(林芝)旅游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发展部项目专员、副经理、经理、副总监；2020年进入公司工作，2020年9月至2022年4月任公司
党群工作部(党委办、工会办)副部长(副主任)(主持工作)；2022年4月至2022年10月任公司党群工作部
(工会办)副部长(副主任)(主持工作)；2022年10月至今任公司党群工作部(工会办)部长(主任)、党群党支
部书记，兼任公司工会副主席、团委书记。

苏厚旭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是失
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
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A股） 粤照明B（B股）
股票代码：000541（A 股） 200541（B 股）
公告编号：2024-060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于2024年9月29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
会议的通知，并于2024年10月10日以现场结合视频（通讯）方式召开会议。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
监事5人，其中庄竣杰先生以视频（通讯）方式出席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同意选
举陈新界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会
2024 年10月10日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A股） 粤照明B（B股）
股票代码：000541（A 股） 200541（B 股）
公告编号：2024-059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于2024年9月29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会议通知，并于2024年10月10
日以现场及通讯（视频）相结合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人，其中董事陈
明杰、胡逢才、李希元、张仁寿以视频方式出席会议。监事会全体监事、董事会秘书黄震环列席了本次
会议。本次会议由万山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
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选举，万山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公司法定代表人；庄坚毅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

会副董事长。任期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下设战略与投资委员会、

审计、合规与风险管理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任
期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如下：

专门委员会
战略与投资委员会

审计、合规与风险管理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
万山

张仁寿
窦林平
李希元

委员
庄坚毅、张学权、陈明杰、窦林平
胡逢才、李泽华、李希元、窦林平
胡逢才、李泽华、李希元、张仁寿
张学权、陈明杰、张仁寿、窦林平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聘任张学权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张勇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聘任陈煜先生、曾肖静

女士、王烨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汤琼兰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黄震环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
书。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
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各高级管理人员个人简历详见附件一，
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请见附件三。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聘任黄玉芬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任期一致。黄玉芬女士简

历详见附件二，联系方式请见附件三。
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请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董事会审计、合规与风险管理委员会议事规则》。
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请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
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请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请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议事规则》。
特此公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2024 年10月10日
附件一：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张学权：男，1977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工商管理硕士。1996年进入公司工

作，1996年10月至12月在原碘钨灯车间工作，1997年1月至2002年8月先后在技术部、质量管理部工
作，2002年9月至2008年5月任灯具车间主任；2008年6月至2016年8月任企业管理部部长，2016年2
月至 2018年 12月兼任办公室主任、投资部部长；2010年 7月至 2017年 6月任公司科室党支部书记；
2015年7月起任公司党委委员；2013年5月至2016年8月任公司监事；2016年8月至2020年3月任公
司副总经理；2020年3月至2023年12月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2023年12月起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
总经理，2024年2月起任本公司董事。曾兼任佛山照明智达电工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佛山泰美时代灯
具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佛山科联新能源产业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南宁燎旺车灯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张学权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A股 73,052
股，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
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张勇：男，1974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1997年7月进入本公司工作，1999
年10月至2008年6月先后任灯丝车间设备副主任、主任；2008年7月至2008年12月任高明日光灯厂
长和高明分厂厂长；2009年1月至2012年12月分别任生产部、OEM部、机械动力部、基建部部长；2013
年3月至2016年8月任总经理助理；2013年9月至2016年8月任公司监事会主席、监事；2013年9月至
2019年5月任公司工会主席；2015年7月至2021年12月27日任公司党委副书记；2016年8月至2024
年1月任公司副总经理。2024年2月起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张勇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A股77,596股，不
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
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陈煜：男，1972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工程师。1994年进入本公司工作。1997年1月
至2012年12月分别任反光碗车间主任、镀膜车间主任、节能灯车间主任、高明分厂厂长、普泡车间主
任。2013年1月至2013年8月任生产部、OEM部、机械动力部部长。2013年9月至2014年5月任生产
部、OEM部部长。2014年5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2021年8月起兼任南宁燎旺董事长。

陈煜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A股66,066股，不
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
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曾肖静：女，1978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会计师。曾任广东省石油企业集团云浮市公
司财务科副科长；中石化广东云浮石油分公司财务资产部副主任、财务电算化管理主办；广东省云浮
盐业总公司财务部会计业务主办、副主任；广东省盐业集团云浮有限公司财务科科长、财务管理部经
理；广东省盐业集团云浮有限公司（云浮市盐业局）副总经理(副局长）、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党支部
书记；广东省盐业集团肇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党总支部书记。2024
年5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

曾肖静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是失
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
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王烨：男，1977年1月出生，研究生学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高层管理人员工商管理(EMBA)。曾任
东方海外物流(中国)有限公司华南区总部高级主任、达能(中国)食品饮料有限公司供应链总部高级经

理、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物流管理总部副总经理、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供应链中心负责人、副总
裁兼电商事业部总经理。2024年9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

王烨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持有公司A股股票5600
股，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
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汤琼兰：女，1970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历任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
所佛山分所审计项目经理，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部长、财务总监、副总经理兼
财务负责人。2016年1月起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汤琼兰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A股 75，940
股，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
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黄震环：男，1987年12月出生，金融硕士，金融经济师，已取得深交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曾任广州市广永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资产部主办、投资部助理总经理、金融部总经理，广州广永股
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民生银行广州分行企业金融三部（行业中心）总经理，广东省广晟金
融控股有限公司投资总监，广东省广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高级主管。2021年5月起任本
公司董事会秘书。

黄震环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是失
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
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附件二：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黄玉芬：女，1982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2006年12月进入本公司工作，2012年8月至

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现任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黄玉芬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A股 5709股，不是失
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
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附件三：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一）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
电话：0757-82810239
邮箱：fsldsh@chinafsl.com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智慧路 8号
邮编：528051
（二）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电话：0757-82810239
邮箱：fslhyf@163.com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智慧路 8号
邮编：528051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A股） 粤照明B（B股）
股票代码：000541（A股） 200541（B股）
公告编号：2024-058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会议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0月10日下午14:45
（2）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2024年10月1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0月10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0月10日上午9：15至当日

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智慧路8号佛照大厦22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万山先生
6、出席或列席情况：公司9名董事、5名监事、4名高级管理人员及聘请的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

股东大会。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合法有效。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59人，代表股份 651,595,6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42.43％（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 1,548,778,230股，其中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数量A股 13,
000,000股，该等回购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总数为1,535,778,230股），其
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9人，代表股份 619,944,438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的
40.3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50人，代表股份31,651,255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的2.06%。

2、A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43人，代表股份603,284,271股，占公司A股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的48.96%。（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A股总股本为1,245,104,992股，其中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数

量A股 13,000,000股，该等回购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享A股有表决权的总数为 1,232,
104,992股）。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7人，代表股份597,606,918股，占公司A股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的48.5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36人，代表股份5,677,353股，占公司A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46%。

3、B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6人，代表股份48,311,422股，占公司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的15.91%。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3人，代表股份22,337,520股，占公司B股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的 7.3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3人，代表股份 25,973,902股，占公司B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8.55％。

4、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不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形成一致行动人的股东）共251人，代表股份7,766,
0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51%。

四、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其中议案1、2、3采用累

积投票方式进行选举，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名称

1、关于选举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2、关于选举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3、关于选举公司第十
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

事的议案

选举万山先生为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庄坚毅先生为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选举张学权先生为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选举陈明杰先生为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选举胡逢才先生为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选举李泽华先生为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选举李希元先生为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张仁寿先生为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窦林平先生为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陈新界为公司第十
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选举李一帜为公司第十
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选举庄竣杰为公司第十
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类别

整体
A股
B股

中小投资者
整体
A股
B股

中小投资者

整体
A股
B股

中小投资者

整体
A股
B股

中小投资者

整体
A股
B股

中小投资者

整体
A股
B股

中小投资者

整体
A股
B股

中小投资者
整体
A股
B股

中小投资者
整体
A股
B股

中小投资者
整体
A股
B股

中小投资者
整体
A股
B股

中小投资者
整体
A股
B股

中小投资者

同意
股数

625,769,998
603,427,557
22,342,441
7,422,620

623,453,374
601,110,933
22,342,441
5,105,996

623,453,359
601,110,918
22,342,441
5,105,981

623,452,342
601,109,901
22,342,441
5,104,964

623,452,342
601,109,901
22,342,441
5,104,964

623,452,346
601,109,905
22,342,441
5,104,968

623,453,333
601,110,892
22,342,441
5,105,955

624,608,322
602,265,881
22,342,441
6,260,944

623,453,321
601,110,880
22,342,441
5,105,943

624,612,422
602,269,981
22,342,441
6,265,044

623,457,429
601,114,988
22,342,441
5,110,051

623,457,429
601,114,988
22,342,441
5,110,051

比例
96.04%
100.02%
46.25%
95.58%
95.68%
99.64%
46.25%
65.75%
95.68%
99.64%
46.25%
65.75%
95.68%
99.64%
46.25%
65.73%
95.68%
99.64%
46.25%
65.73%
95.68%
99.64%
46.25%
65.73%
95.68%
99.64%
46.25%
65.75%
95.86%
99.83%
46.25%
80.62%
95.68%
99.64%
46.25%
65.75%
95.86%
99.83%
46.25%
80.67%
95.68%
99.64%
46.25%
65.80%
95.68%
99.64%
46.25%
65.80%

议案名称

4、关于修订《领导人
员薪酬管理办法》的

议案

5、关于制定《领导人
员任期制和契约化
管理实施办法》的议

案

类别

整体

A股

B股

中小投资者

整体

A股

B股

中小投资者

同意

股数

645,364,469
599,115,752
46,248,717
1,534,840

645,686,353
599,237,513
46,448,840
1,856,724

比例

99.04%
99.31%
95.73%
19.76%
99.09%
99.33%
96.14%
23.91%

反对

股数

5,569,620
3,955,445
1,614,175
5,569,620
5,389,947
3,788,685
1,601,262
5,389,947

比例

0.85%
0.66%
3.34%
71.72%
0.83%
0.63%
3.31%
69.40%

弃权

股数

661,604
213,074
448,530
661,604
519,393
258,073
261,320
519,393

比例

0.10%
0.04%
0.93%
8.52%
0.08%
0.04%
0.54%
6.69%

上述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本次会议经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黄秋红、刘斯婷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黄秋红、刘斯婷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600550 证券简称：保变电气 公告编号：临2024-040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2024年河北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

暨2024年半年报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参加由河北证监局、河北省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4年度河北辖区上市公司投

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暨2024年半年报集体业绩说明会”，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4年10月15日（周二）15:30-

17:00。
届时公司总经理刘东升、总会计师周鹏、董事会秘书刘小飞将在线就公司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000002、299903 证券简称：万科A、万科H代 公告编号：2024-105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银行贷款事项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为满足经营需要，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万科”）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

贷款，公司之控股子公司通过资产抵押分别为相关贷款提供担保。
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

议案》，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为母公司或其他控股子公司的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
信贷业务以及其它业务提供担保，在授权有效期内提供的新增担保总额须不超过人民币1,500亿元，
有效期为自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至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之日止。董事会在取得股东大
会授权之同时，已进一步转授权公司总裁对于单笔对外担保金额低于人民币125亿元进行决策。

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公司总裁已在上述授权范围内决策同意本次担保事项，具
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
（一）担保事项一
1、担保事项概述
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泊寓租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泊寓”）前期向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申请贷款人民币4亿元，期限1年，目前已完成提款，贷款余额
2亿。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富春东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富春”）以持有的资产
为前述借款提供相应抵押担保。

2、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深圳富春已与华夏银行就前述融资事项签订抵押担保合同，为深圳泊寓相关贷款提供担保，担保

本金金额为4亿元，担保期限为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止。
3、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泊寓租赁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8月12日
注册地：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西丽社区兴科路万科云城设计公社C-1281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伦浩锋
主营业务：住房租赁及其配套物业管理
截止 2023年 12月 31日，深圳泊寓单体报表口径资产总额 216,226.28万元，负债总额 140,983.64

万元，净资产75,242.64万元；2023年1月-12月，营业收入123,396.40万元，利润总额-12,550.33万元，
净利润-10,762.38万元。

截止2024年9月30日，深圳泊寓单体报表口径资产总额228,554.45万元，负债总额155,917.24万
元，净资产 72,637.21万元；2024年 1月-9月，营业收入 90,633.38万元，利润总额-3,548.62万元，净利
润-2,605.43万元。

截止目前，深圳泊寓不存在对外担保、抵押或诉讼事项。根据在“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
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深圳泊寓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担保事项二
1、担保事项概述
公司前期向华夏银行申请贷款8.3亿元，期限为3年，目前已完成提款，贷款余额 8.26 亿元。深圳

富春以持有的资产为前述借款提供相应抵押担保。
2、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深圳富春已与华夏银行就前述融资事项签订抵押合同，为公司相关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本金金额

为8.3亿元，担保期限为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止。
3、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84年5月30日
注册地：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环梅路33号万科中心
总股本：11,930,709,471元
法定代表人：郁亮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及相关资产经营、物业服务
截止2023年12月31日，万科合并报表口径资产总额15,048.50亿元，负债总额11,019.17亿元，净

资产4,029.34亿元；2023年1月-12月，营业收入4,657.39亿元，利润总额298.05亿元，归属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121.63亿元。

截止 2024年 6月 30日，万科合并报表口径资产总额 14,228.19亿元，负债总额 10,377.62亿元，净
资产3,850.57亿元；2024年1月-6月，营业收入1,427.79亿元，利润总额-80.57亿元，归属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98.52亿元。万科更多的财务信息也可查阅公司的定期报告。

万科为部分控股子公司的融资提供了信用保证，具体可以查阅公司的定期报告以及担保公告，此
外也以所持资产为自身融资提供了抵押或质押。根据在“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
询平台”查询，万科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公司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有助于支持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本次担保事项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有关担保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4年8月31日，公司担保余额人民币913.58亿元，占公司2023年末经审计归 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净资产的比重为36.43%。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及其他控股子 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人
民币912.50亿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联营公司及合营公司提供担保 余额人民币1.08亿元。公司无
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本次担保发生后，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将为1,038.86亿元，占公司2023年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资产的比重将为41.42%。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573 证券简称：清新环境 公告编号：2024-059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0月10日下午15:00时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 10月 10日 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10月10日上午9:15至下午3: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路69号人民政协报大厦七层703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邹艾艾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241人，代表股份779,927,741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数的54.7553%。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数的0.0000%。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41人，代表股份779,927,7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54.7553%。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23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39,

407,1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2.7666%。其中参加现场会议投票的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 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0.0000%；参加网络投票的 23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39,
407,1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2.7666%。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与见证律师出席或
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7,833,5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15%；反对 1,591,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40%；弃权 50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6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312,9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857%；反对1,59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376%；弃权50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67%。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7,675,8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13%；反对 1,749,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43%；弃权 50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6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155,2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2856%；反对1,74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385%；弃权50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59%。
本议案表决通过，傅若雪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7,670,0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05%；反对 1,667,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38%；弃权 59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7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149,4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2708%；反对1,667,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315%；弃权59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77%。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非独立董事，表决结果如下：
1.选举周亮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结果：同意776,601,2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3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36,080,6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1.5586%。
本议案表决通过，周亮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选举魏远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结果：同意776,608,1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4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36,087,5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1.5761%。
本议案表决通过，魏远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刘斯亮律师、钟茹雪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二）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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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0月10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公司第六届非职工代表监事后，经公司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通知时限要求，第六
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 2024年 10月 10日以口头方式发出，并于 2024年 10月 10日在公司七层
703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人。本
次监事会由公司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监事傅若雪女士主持，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监
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傅若雪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傅若雪女士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4年 9月 2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监

事辞职暨补选非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10月10日


